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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披露了《关

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3）， 申请人烟台市春达工贸有限
公司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
市中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申请。

2022年 9月 6日披露了《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9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烟台市春达工贸有限公司申请山东东方海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移交管辖的批复》，同意烟台市中院将该案移交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区法院”）审理。 莱山区法院于 2022年 9月 2日作出（2022）鲁 0613 破申（预）
1 号《决定书》，决定公司进入预重整，并预指定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工作组为临
时管理人。

2022 年 9 月 6 日披露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3），债权人应至 2022 年 10 月 8 日前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

2022年 11月 28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来的《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关
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临时管理人拟定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周二）上午 9 时 30 分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为确保各债权人顺利参会，充分行使权利，现将参会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2年 12月 20日（周二）上午 9时 30分。
二、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登录会议系统的账户及密码将于 2022年 12 月 16 日（周五）以

手机短信形式发送。 参会人员可按照如下方式通过电脑端或手机端参加会议：
（一）电脑端参会
电脑浏览器登录【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login】，输入短信通知的账号及密码登录会议系

统签到并参会。
（二）手机端参会
在微信中搜索【破产云会议】微信小程序，输入短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登录会议系统签到并参会。

注意：手机端参会，必须通过微信小程序【破产云会议】参会，不能通过手机登录浏览器参会。
参会人员登录成功后请勿随意更换参会设备和网络，以免影响开会效果。
三、会议测试
网络会议测试通道将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周五）上午 10 时开通，请各参会人员使用短信通知

的账号及密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会议系统进行参会测试。
四、会议文件
测试通道开通后，参会人员可登录会议系统下载并查阅会议相关文件。
五、注意事项
(一)正式会议当日，请参会人员务必再次登录系统，参加本次会议并参与投票表决；
(二)参会人员应于正式会议开始前半小时（2022年 12月 20日上午 9时）登录会议系统进行签到；
(三)请各债权人登记的有权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务必保持手机畅通，并及时关注会议短信通知。

因债权人登记的有权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手机不畅通，包括但不限于关机、停机、不在服务区等原因
无法接收参会通知，影响债权人参会及表决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均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六、联系方式
测试及正式会议期间，有问题可与临时管理人或者会议系统运维人员联系。
(一)临时管理人联系方式：18523843133，17853131035，15069003112；
(二)会议系统运维联系方式：400-810-1866，根据语音导航选择 3“律师/当事人破产债权人的互

联网产品”，再选择 3“破产债权人会议”，进行咨询。
七、风险提示
1、 公司能否够进入重整程序尚存不确定性
虽然公司已进入预重整程序，但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

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无论公司预重整是否成功、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

2、 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2 年修订）

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 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

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
构，恢复持续经营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重整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若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 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 减轻或消除历史负

担，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等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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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存在被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与违规担保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一、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6），披露了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经公司与审计机构联合核查
确认，截至 2020 年 6 月 28 日，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136,986.66 万元；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控股股东归还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30,000.00 万元，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 106,986.66 万
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124,317.75万元（未经审计）。

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占用方 时间 期初金额 本期增加 借款利息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金额 日累计占用

东方海
洋集团 2016.03.17 11,050,410.96 1,705,260.27 12,755,671.23 12,755,671.23

东方海
洋集团 2017.08.18 70,954,756.45 11,936,821.92 82,891,578.37 95,647,249.60

东方海
洋集团 2017.09.01 20,444,722.64 - 20,444,722.64 116,091,972.24

东方海
洋集团 2017.09.26 20,397,243.16 727,485.92 21,124,729.08 137,216,701.32

东方海
洋集团 2017.12.07 48,437,824.34 48,437,824.34 185,654,525.66

东方海
洋集团 2018.02.27 2,109,894.00 2,109,894.00 187,764,419.66

东方海
洋集团 2018.02.28 7,900,000.00 7,900,000.00 195,664,419.66

东方海
洋集团 2018.03.16 38,124,712.33 5,797,884.93 43,922,597.26 239,587,016.92

东方海
洋集团 2018.06.06 1,065,459.45 1,065,459.45 240,652,476.37

山海 2018.12.11 3,000,000.00 3,000,000.00 243,652,476.37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3.12 4,916,925.95 4,916,925.95 248,569,402.32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3.21
注【1】 15,523,561.64 2,557,890.41 18,081,452.05 266,650,854.37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3.28
注【2】 60,000,000.00 60,000,000.00 326,650,854.37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4.24 4,545,657.96 4,545,657.96 331,196,512.33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6.17
注【3】 11,014,900.48 1,705,260.27 12,720,160.75 343,916,673.08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8.05
注【3】 4,321,457.91 682,104.11 5,003,562.02 348,920,235.10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9.06
注【3】 5,319,413.78 852,630.14 6,172,043.92 355,092,279.02

销售公
司 2019.09.16 -16,000.00 16,000.00 - 355,092,279.02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9.19
注【4】 30,458,739.73 5,115,780.82 35,574,520.55 390,666,799.57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9.29 8,918,756.39 8,918,756.39 399,585,555.96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9.30 26,640,000.00 26,640,000.00 426,225,555.96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09.30 22,724,726.00 22,724,726.00 448,950,281.96

东方海
洋集团

2019年
注【5】 49,938,831.4 49,938,831.4 498,889,113.36

北儿 2019.12.30 3,765,062.18 3,765,062.18 502,654,175.5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1.03 - 3,664.70 3,664.70 502,657,840.2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1.03 - 8,218.36 8,218.36 502,666,058.60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1.06 - 15,991.49 15,991.49 502,682,050.09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1.06 - 86,582.34 86,582.34 502,768,632.43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1.22
注【6】 60,000,000.00 60,000,000.00 562,768,632.43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1.22
注【6】 10,000,000.00 10,000,000.00 572,768,632.43

富东 2020.03.27
注【7】 824,000,000.00 824,000,000.00 1,396,768,632.43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1-0
3 6,508,101.61 6,508,101.61 1,403,276,734.0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4.03 - 848,628.00 848,628.00 1,404,125,362.0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4.15 4,220,000.00 4,220,000.00 1,408,345,362.0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4.24 66,697.65 66,697.65 1,408,412,059.69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4-0
7 19,081,105.64 19,081,105.64 1,427,493,165.33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8-0
9 - 7,891,177.82 7,891,177.82 1,435,384,343.15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年 - 1,106,692.54 1,106,692.54 1,436,491,035.69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06 -9,463,766.54 -9,463,766.54 1,427,027,269.15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10. - 4,010,270.69 4,010,270.69 1,431,037,539.8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9.15 - 72,314.76 72,314.76 1,431,109,854.60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10.26 - 115,354.44 115,354.44 1,431,225,209.0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10.26 - 10,275.18 10,275.18 1,431,235,484.22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10.26 - 69,479.48 69,479.48 1,431,304,963.70

货代 2020.10.27 - 242,169.42 242,169.42 1,431,547,133.12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7.22 - 156,004.91 156,004.91 1,431,703,138.03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10.26 - 37,894.47 37,894.47 1,431,741,032.50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10.27 - 9,154.18 9,154.18 1,431,750,186.68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10.26 - 559,740.48 559,740.48 1,432,309,927.16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年 281,014.34 -281,014.34 1,432,028,912.82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11-1
2 - 7,891,177.82 7,891,177.82 1,439,920,090.6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2.17 - 1,093,076.00 -1,093,076.00 1,438,827,014.6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0.06.3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1,138,827,014.6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01-0
3 11,642,721.37 11,642,721.37 1,150,469,736.01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05.11 580,940.00 580,940.00 1,151,050,676.01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04-0
6 12,522,320.36 12,522,320.36 1,163,572,996.37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07.27 70,816.00 70,816.00 1,163,643,812.37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08.12 664,689.74 664,689.74 1,164,308,502.11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12.13 37,332.70 1,164,345,834.81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12.13 7,633,088.84 -7,633,088.84 1,156,712,745.97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12.13 2,956,800.00 2,956,800.00 1,159,669,545.97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12.27 12,659,928.27 12,659,928.27 1,172,329,474.2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1.12.27 12,659,928.27 12,659,928.27 1,184,989,402.51

东方海
洋集团

2022.01-0
3 12,384,712.44 12,384,712.44 1,197,374,114.95

东方海
洋集团 2022.04.28 14,343,537.87 14,343,537.87 1,211,717,652.82

东方海
洋集团 2022.06.16 94,553.96 94,553.96 1,211,812,206.78

东方海
洋集团 2022.06.16 9,452.30 9,452.30 1,211,821,659.08

东方海
洋集团

2022.04-0
6 15,093,675.97 15,093,675.97 1,226,915,335.05

东方海
洋集团 2022.07.28 3,300.19 3,300.19 1,226,918,635.24

东方海
洋集团

2022.07-0
9 15,260,393.08 15,260,393.08 1,242,179,028.32

东方海
洋集团 2022.11.29 998,460.00 998,460.00 1,243,177,488.32

467,791,994.5
7 970,909,378.24 113,483,294.69 309,007,179.18 1,243,177,488.32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
号），其中所涉资金占用事项和上表中对应如下：

注【1】东方海洋 2019年 3月 21日东方海洋向济南鲁盐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1,500万元；
注【2】东方海洋于 2019年 3月 28日向浦发银行借款 6,000万元；
注【3】 东方海洋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8 月 5 日、9 月 6 日向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1,000万元、400万元、500万元；
注【4】东方海洋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向北京银行借款 3,000 万元，并将借款直接转入爱特斯银行

账户；
注【5】2019 年度，东方海洋下属相关厂区海参产品等销售款 20 笔合计 1,229.77 万元（其中 2019

年上半年 12笔合计 918.6万元） 被东方海洋集团占用， 东方海洋海参产品等存货 151 批次合计价值
3,776.47万元（其中 2019年上半年 69批次合计价值 1,290.95万元）被东方海洋集团直接取用；

注【6】2020年 1月 22 日，国信东方（烟台）循环水养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东方）向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 1,000 万元，向青岛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 6,000 万元，系代东方海洋集团
偿还对外债务。

注【7】富东商贸转出 82,400万元资金代东方海洋集团偿还对外债务。
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审批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资金占

用余额为 1,243,177,488.32 元（含利息，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2.86%，日累积
最高占用余额为 1,439,920,090.64元，资金占用的方式主要是以网银、支票，通过无关联第三方或关联
方，以预付各类款项的形式被控股股东占用。

以上资金占用中，通过关联方资金往来进行的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占用金额 关联关系 时间

富东商贸（烟台）有限公司 824,000,000.00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0年 03月 27日

北儿医院（烟台）有限公司 3,765,062.18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9年 12月 30日

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 3,000,000.00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年 12月 11日

合计 830,765,062.18 ——— ———

（二）控股股东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2020年 6月 29日，公司控股股东归还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30,000.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会计师审计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 119,679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资金占用余额为
124,317.75万元（未经审计）。 公司控股股东已承诺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归还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
额的 50%，剩余占用资金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全部还清。

具体归还情况见下表：

序号 日期 归还金额（万元） 公告编号 刊登媒体

1 2020-06-29 30,000.00 2020-051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合计归还金额 30,000.00 — —

二、违规担保情况
（一）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存在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对外担保情况表

序号 日期 债权人 借款人 担保余额
（不含利息） 首次披露

1 2016年 9月 6日 宫建栋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26,5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
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19-002）

2 2016年 12月 5日 烟台春达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4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3 2017年 6月 8日 烟台春达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4,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4 2017年 9月 2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71,6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5 2017年 11月 28日 秦英菲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8,025,738.08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6 2017年 12月 5日 深圳市瞬赐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35,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
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19-002）

7 2017年 12月 25日 刘建新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4,893,735.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
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19-002）

8 2018年 2月 4日 烟台市煜炜置业有限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9,28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9 2018年 2月 6日 林蕾蕾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26,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10 2018年 4月 16日
深圳前海道胜国际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烟台高新
区分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3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11 2018年 5月 7日
注【8】 孙德蛟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12 2018年 6月 20日
注【9】

烟台新兴纺织医用品有
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35,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2019-036）

13 2018年 7月 27日
注【10】 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3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14 2018年 9月 25日
注【11】 烟台盛盈百货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2019-036）

15 2018年 11月 16日
注【12】 山东财基投资有限公司 烟台屯德水产有限

公司 29,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2019-036）

16 2018年 11月 16日
注【13】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莱山区支
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8,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17 2018年 11月 29日
注【14】

青岛中泰荣科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56,462,3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2019-036）

18 2018年 12月 20日
注【15】 烟台智库典当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68,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19 2019年 1月 17日
注【16】 鞠宏霙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5,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20 2019年 2月 12日
注【17】

烟台市财金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22,6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21 2019年 2月 27日 山东汇顺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沃玛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4,659,382.58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22 2019年 6月 27日
注【18】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3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23 2019年 9月 30日
注【19】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05,090.9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24 2019年 10月 31日
注【19】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25 2019年 11月 25日
注【19】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26 2019年 11月 27日
注【2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幸福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49,5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涉及违规担保案件的
诉讼进展公告》
（2021-003）

27 2019年 11月 27日
注【2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幸福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41,427,5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涉及违规担保案件的
诉讼进展公告》
（2021-023）

28 2019年 11月 29日
注【21】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29 2020年 3月 23日
注【19】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310,077.04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2020-052）

合计 865,363,823.62

1、序号 1、6、7、12、14、15、17 的担保额度及日期首次披露和之后披露的存在差异，原因是担保合
同重新签署、利息以及司法划扣造成。

2、序号 26、27的担保已判决，裁定上市公司担保无效。
3、经与会计师确认，因违规担保事项涉及到超出法定借款率、罚息等情况，导致利息均无法预计，

因此上述违规担保所述金额均不包含利息。
4、上述担保均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违规担保总额为 865,363,823.62 元（不含利

息），其中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幸福支行的两笔担保已判决，裁定上市公司担保无效，涉及金额
90,927,500.00 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余额为 774,436,323.62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88.69%。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
号），其中所涉违规担保事项和上表中对应如下：

注【8】2018年 5月 7日，东方海洋集团向孙德蛟借款 1,000万元；注【9】2018 年 6 月 20 日，东方海
洋集团向烟台新兴纺织医用品有限公司借款 3,500 万元；注【10】2018 年 7 月 27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借款 3,000 万元；注【11】2018 年 9 月 25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烟台盛盈百货有限公
司借款 1,000万元；注【12】2018年 11月 16日，烟台屯德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屯德水产）向山东财
基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3,000万元；注【13】2018年 11 月 16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烟台农村商业银行借款
1,800 万元；注【14】2018 年 11 月 29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青岛中泰荣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6,000
万元；注【15】2018 年 12 月 20 日，车志远分别向烟台智库典当有限公司借款 2,600 万元、5,000 万元；
注【16】2019 年 1 月 15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鞠宏霙借款 1,500 万元；注【17】2019 年 2 月 12 日，东方海
洋集团向烟台市财金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2,260 万元；注【18】2019 年 6 月 27 日，东方海洋集
团向威海市商业银行借款 3,000万元；注【19】2019年 9月 30 日、10 月 31 日、11 月 25 日、2020 年 3 月
23日，东方海洋集团分别向绿叶投资借款 10.51 万元、1,000 万元、2,000 万元、31.01 万元；注【20】2019
年 11月 27日，东方海洋与华夏银行签署担保协议，分别为爱特斯、烟台东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305
万元、4,350万元最高额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注【21】2019年 11月 29日，东方海洋集团向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借款 2,000万元。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系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未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未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之情况下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对外担保。 根据最高院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公司认定本次
担保无效，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故公司方面已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保护上市公司合法权
益。 根据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于出具的（2021）鲁 0602 民初 277、294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华夏
银行幸福支行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涉及标的金额
4,142.75 万元；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了（2020）鲁 06 民初 519 号民事判决
书，驳回了华夏银行烟台分行对上市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涉及标的金额 4,950 万元。
目前公司的其他相关诉讼也在进行当中。

公司董事会将全力督促控股股东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尽快偿还剩余占用资金、解决问题。
同时，公司董事会将积极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协商，敦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尽快通过有效途径偿
还借款、消除公司担保责任。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63,268,767.40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566,764,255.04 元，其中重要支出项目包括：用于置换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189,646,400.00 元、
用于募投项目支出 62,654,692.45 元、 被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
292,500,000.00 元、被挪用 15,334,000.00 元、司法划扣金额 6,108,150.99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4,647.39元。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573,914,000.00

减： 减：直接从募集资金中扣除的承销及保荐费用 7,125,232.60

初始存放金额 566,788,767.40

加：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213,901.21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理财收益 475,222.22

赎回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00.00

子公司收到作为注册资本的募集资金 132,000,000.00

收回通过第三方公司挪用 1,556,000.00

减：支付的上市发行费用 1,210,000.00

置换自有资金预先投入 189,646,400.00

募投项目支出 62,654,692.45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够买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00.00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 132,000,000.00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92,500,000.00

通过第三方公司挪用 16,890,000.00

司法划扣金额 6,108,150.99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24,647.3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海洋集团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1,243,177,488.32
元（未经审计），其中涉及募集资金账户 292,500,000 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

告，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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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会议以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区块链”）及其全资子公
司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海峡区块链及其全资子公司采购原材料，预计年度关联交易
总额不超过 20,000万元，2022年度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董事长陈
融圣先生、董事韩芝玲女士、董事兼总裁曾忠诚先生分别为参股公司海峡区块链董事、董事长兼法人、
经理，海峡区块链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采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表决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陈融圣先生、韩芝玲女士、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
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曾忠诚先生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2022 年 1-10 月月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海峡区块链及
其全资子公司

设备采购、增值
服务营销、设备
装维服务及软
件开发服务

市场价 20,000 0 0

合计 20,000 0 0

（三）2022年 1-10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 际 发 生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 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海峡区块链及其
全资子公司 不适用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合计 不适用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备注：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丝卫星拟与参股公司海峡
区块链签订采购合同，就设备采购、增值服务营销、设备装维服务及软件开发服务展开全面合作，金额
上限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6）。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4MA349MJT33
3、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镇壶江路 2号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 5号研发楼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法定代表人：韩芝玲
6、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6-07-12
8、营业期限：2016-07-12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大数据
服务；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
务；机械设备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
杂品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母婴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谷物销售；鲜肉零售；鲜肉批发；
鲜蛋零售；鲜蛋批发；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豆及薯类销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11、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峡区块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220.20 808.20

负债总额（万元） 5.00 4.18

应收款项（万元） 192.44 785.64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215.20 804.01

营业收入（万元） 935.77 1,123.61

营业利润（万元） -0.62 -40.41

利润总额（万元） -0.59 -40.41

净利润（万元） -0.59 -4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84.16 -640.23

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并出具了“华兴审字
（2022） 第 22000890122号”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2年 1-9月财务数据已经福云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并出具了“【2022】云审字第 D-020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长陈融圣先生、董事韩芝玲女士、董事兼总裁曾忠诚先生分别为参股公

司海峡区块链董事、董事长兼法人、经理，海峡区块链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
海峡区块链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业务包括设备采购、增值服务营销、设备装维服务及软件开发服务，本次关

联交易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 交易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参照市场价格通过友好协商签订协
议。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尚未签署关联交易的协议。 未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海峡区块链及其全资

子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围内，按项目签订具体协议进行
交易。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 可以推动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增长，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正常开展和发展需要。 交易价格公
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上述交易有利于充分利
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 实现优势互补，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不会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审阅， 基于独立判断，认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是基于双方业务发展需要，交易双方根据市场价格自愿协商确定相关服务
费用，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经过认真审查，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的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因此我们同意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意见》
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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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4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2年 11月 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晖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董
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晖先生主持，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事项，并通过决议
如下：

一、审议《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监事认真审核，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且符合公司战略目标及发展规划，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长远利益。

本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监事认真审核，一致认为：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有利于推动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丝卫星的业务增长，本次采购是海丝卫星结合实际业务情况，采购合同
与担保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合作对方形成依赖。 本协
议的签署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长远利益。

本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监事认真审核，一致认为：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根据公司的实际

经营需要确定。 可以推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增长，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正常开展
和发展需要。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上述交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不会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备查文件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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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
以书面、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陈融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与参股公司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区块链”）其他股东福州市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金控”）共同对海峡区块链增资，公司拟对海峡区块链（增资
前，公司持有海峡区块链 49%股权）增资 9,310万元，福州金控拟对海峡区块链（增资前，福州金控持有
海峡区块链 51%股权）增资 9,69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为参股公司各股东同比例增资，
增资后各股东方股权比例保持不变，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参股公司海峡区块链 49%的股
权。 公司董事韩芝玲女士为福州金控董事长，福州金控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董事长陈融圣先生、董事
韩芝玲女士、董事兼总裁曾忠诚先生分别为参股公司海峡区块链董事、董事长兼法人、经理，海峡区块

链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拟对参股公司海峡区块链增资的事项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已履行完国资有关部门的批准。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陈融圣先生、韩芝玲女士、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六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丝卫星”）拟与参股公司海峡区块

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区块链”）签订《“海联网”宽带入海项目采购框架合同》（以下简
称“采购合同”），就设备采购、增值服务营销、设备装维服务及软件开发服务展开全面合作，本框架合
同上限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为采购合同下实际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采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提供担保的事项在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陈融圣先生、韩芝玲女士、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六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福建海峡区块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区块链”）及其

全资子公司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海峡区块链及其全资子公司采购原材料，预计年度
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0,000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陈融圣先生、韩芝玲女士、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六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实际业务拓展需要，依照工商主管机关对经营范围的最新规范要求，公司将

调整部分经营范围的表述并修订《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的有关条款。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
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
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通信设备制造；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卫星通信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显示器件制造；
显示器件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
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备
制造；互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
技术服务；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
移动通信设备销售；5G通信技术服务；导航终端制造；导航终端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
行）；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本次变更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上述经营范围的变更情况，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上述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向工商登记机
关办理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订等手续，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办理人员按照
工商登记机关或其他政府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对本次经营范围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中的
相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

本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并提供担保情况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米科技需支付剩余的华冠光电 75%股权转让款项，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米

科技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9,800万元的并购贷款， 并购贷
款期限以银行审批为准，且该笔并购贷款由福米科技持有华冠光电 75%股权提供质押。 鉴于福米科技
股东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为该笔并购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福米科技将为该担保向福州
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除上述外，公司也将为该笔并购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申请并购贷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2年 12月 16日下午 14：30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

园 G区 17号楼会议室召开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